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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2/2021_2022__E3_80_8A_

E8_AE_BE_E8_AE_A1_E6_c57_612490.htm 《建筑工程方案设

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已经出台，并

于今年5月1日起开始施行。这是针对目前国内工程设计市场

存在的设计招标简单地以价格定标、业主忽视知识产权恶意

侵占设计方案、设计方案片面追求形式等问题而出台的规范

性文件。 问：目前，我国已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

标法》《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

律、法规和规章。为什么还要针对建筑工程设计方案设计出

台专门的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答：上述法律、法规、规章的

颁布和实施，对于加强我国建筑市场管理、规范建筑市场准

入秩序、提高市场的管理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各

地在开展设计招投标工作中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

，设计招标简单地以价格定标；业主恶意侵占设计方案，损

害知识产权；设计单位相互围标、串标；业主搞虚假招标，

内定设计单位；国内外企业的收费标准不统一，一些地方盲

目追求境外设计，忽视地方风貌；设计收费不执行国家标准

，国内外设计单位差距过大；招投标过程暗箱操作、评审过

程以及评审意见不透明等。这些问题不仅干扰了设计市场的

正常管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工程投资效益、设计质

量和工程建设质量水平的提高。因此，根据当前规范工程设

计市场的实际需要，我们编制了符合设计特点、统一规范，

又具操作性的建筑设计方案招投标管理办法。 问： 《办法》

有哪些特点？ 答：《办法》是在我国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章的框架体系下制定的。主要特点：一是结合设计特点

，明确了设计招标类型。将方案设计招标分为建筑工程概念

性方案设计招标和建筑工程实施性方案设计招标两种类型。

招标人可以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采用何种招标类型

。二是完善了设计评标标准和方法，重点加强对技术标的审

查。在评标标准中突出节能、节材、节地、环保等方面的审

查，以确保建筑方案符合节能环保的要求；评标标准加大技

术标的权重，重点审查技术标；设计报价不允许违反国家收

费标准，坚决杜绝低价竞争，凡不符合国家收费标准的项目

均按合同管理与价格管理有关规定处理。三是增强了设计招

投标工作的可操作性。《办法》专门编制了11个附件，以指

导设计招标、投标、评标、公示、定标等环节的具体工作。 

问：建设部等五部委于去年年初发布的《关于加强大型公共

建筑工程管理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规范建筑设计方案评选

，增强评审与决策透明度，是加强大型公共建筑管理的关键

环节。《办法》在这方面有哪些进一步的要求？ 问答：国务

院领导十分关注大型公共建筑的建设工作，建设部领导对于

事关建筑方针与建筑工程设计招投标工作高度重视。《办法

》的出台是适应大型公共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监管的需要，《

办法》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特别要求：首先，招标公告应

在全国性媒体发布；其次，招标文件内容除满足一般工程应

包括的内容以外，还应包括有关使用功能、建筑节能、工程

造价、运营成本等方面的专题报告；第三，评标委员会的专

家除必须满足一定专业和数量外，其人员组成还可以从国内

外资深专家中直接确定；第四，必要时要对有关规划、安全

、技术、经济、结构、环保、节能等方面进行专项技术论证



；第五，在评标过程中，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纪

检监察人员列席，接受社会监督等。 问：一些业主搞虚假招

标，采取资格预审等办法排斥潜在投标人。对于这样的问题

，《办法》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答：虚假招标行为严重偏

离了公平、公正的招标投标原则，对招投标活动产生了非常

恶劣的影响。《办法》进一步完善了资格预审条件，防止招

标人排斥潜在投标人。其中规定：采用资格预审的，招标人

应在招标公告中明示。同时对于实行资格预审的，招标人应

在招标公告中明确进行资格预审所需达到的投标人报名数量

。未在公告中明确或实际投标人报名数量未达到招标公告规

定的数量时，招标人不得进行资格预审。上述规定意味着招

标人不得随意排斥潜在投标人，必须要保证有一定数量的投

标人参与投标。 问： 《办法》如何维护设计企业的利益？比

如，设计企业的知识产权如何保护？对未中标人如何进行补

偿？ 答：一些业主通过设计方案招标进行方案“优化组合”

，骗取设计方案，设计企业的知识产权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

。此外，由于工程设计属于咨询服务业，企业在设计招标投

标活动中提交的技术文件中已经付出了很多智力劳动，所提

交的投标文件已是重要的设计成果。如何对他们给予补偿，

尤其对未中标人给予适当补偿也是目前设计招标投标市场重

点研究的课题。 针对这些问题，《办法》专门规定了知识产

权保护条款，明确设计投标方案的产权归属。同时还针对设

计投标的实际特点，明确投标补偿标准，保障了投标人的利

益。另外，《办法》还规定：中标人应按招标文件要求承担

方案及后续阶段的设计和服务工作。如果招标人只要求中标

人承担方案阶段设计，而不再委托中标人承接或参加后续阶



段工程设计业务的，应在招标公告或投标邀请函中明示，并

按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支付中标人的设计费用。 问：境外设

计企业在一些项目的设计招投标中往往享受“超国民待遇”

，《办法》将怎样刹住这股风气？ 答：国内一些地方确实存

在盲目追求境外设计的现象，片面追求形式，忽视地方风貌

。此外，国内外企业收费标准不统一差距过大，对国内设计

单位不公正，对境外企业“超国民待遇”。更有甚者，一些

境外企业不顾中国国情，设计方案功能不合理、造价超预算

，与周边景观极不协调的建筑屡有出现。为规范和加强境外

企业进入我国市场的管理，《办法》强调，境内外投标企业

享受同等待遇，防止给境外企业“超国民待遇”。《办法》

明确规定，采用国际招标的，不应人为设置条件排斥境内投

标人。同时，境内外企业在我国境内参加建筑工程设计招标

的设计收费，应按照同行国民待遇原则，严格执行我国的设

计收费标准。 问： 《办法》在保证评标的公平、公正和公开

方面有什么新的突破？ 答：当前，一些项目在设计评标过程

中确实存在暗箱操作现象，一些评委专家水平能力和素质不

高、评审意见不透明，甚至还存在腐败徇私行为。这些问题

严重制约了设计招标投标活动的健康发展。评标过程的公正

、透明是保证评标有效性的关键因素。《办法》加强了评标

过程的监督，确保了评标的公正和透明。首先，从评标委员

会的组成上，在专家从事专业的选择、技术与管理人员的以

及评标委员会的总人数等方面均做出了具体规定，从人员配

置上保证了评标委员会的能力与水平；其次，《办法》规定

在评标结束后应将所有评标专家名单及各位专家评审意见进

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这项规定是对以往管理规定的一次



突破，它将对保证评标质量，规范评标专家行为，确保评标

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发挥重要作用。 问： 《办法》在哪些方

面还有新的规定？ 答：一是明确境外设计机构投标方案设计

深度。按我国加入WTO的承诺，境外机构可依法参与我国境

内项目的方案设计。对于建筑方案设计对外开放，迫切需要

规范我国建筑方案设计招标投标市场的管理，明确方案设计

投标方提交技术文件的深度要求，使境外设计机构进入我国

设计市场的时候其行为得到进一步规范。 二是抵制低价中标

和恶性竞争现象。在工程设计招投标中以价格定标，而不是

以方案优劣定标所带来的后果是极为有害的。目前，在设计

市场尤其是建筑设计市场上价格竞争激烈，已达到无序竞争

之状态。因此，迫切需要明确设计投标不得以价格竞标，设

计报价必须以国家收费标准为依据，遏制恶性竞争，以维护

设计市场的正常秩序。 三是促进建筑设计繁荣和更加重视建

筑节能。近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给建筑设计行

业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但是一些建筑工程的设计片面追求

视觉冲击效果，建筑的使用功能、节能环保、环境景观、经

济实用等重要因素。《办法》的出台是促进节能建筑设计、

繁荣建筑创作和全面贯彻落实发展观的客观要求。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